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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对北海银河生物产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的

关注函 
 

公司部关注函〔2020〕第 58 号 

 

北海银河生物产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： 

你公司于 2020年 4月 27日晚间披露的《关于延期披露 2019 年

经审计年度报告的公告》（以下简称《延期公告》）显示，你公司董事

会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延期披露 2019年经审计年度报告的议案》，将原

定于 2020年 4月 30日披露的经审计年度报告延至 2020年 5月 29日

披露。结合你公司信息披露、规范运作等方面的情况，我部对如下事

项表示关注： 

一、年度报告是投资者作出投资决策的重要信息，你公司全体董

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等应当勤勉尽责，遵守中国证监会《关于做

好当前上市公司等年度报告审计与披露工作有关事项的公告》的相关

要求，积极采取措施，加强与会计师事务所沟通，提供必要人员支持，

密切配合会计师事务所开展审计工作，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按期披露

经审计的年度报告。同时，提醒你公司会计师事务所应当依法履职工

作，克服困难，创新审计方式、创造条件履行必要的审计程序，抓紧

推进审计工作。 

二、你公司 2020年 4月 15日披露的《2019年年度业绩快报》

显示，你公司 2019年度未经审计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

-11.60亿元，你公司 2018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-7.0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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亿元。你公司在《延期公告》中提示，公司股票预计在 2019 年年度

报告披露后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。请你公司全体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

理人员恪尽义务，采取有效措施改善公司经营，并及时、充分揭示相

关风险。 

三、你公司在 2020年 1月 23日披露的《2019年年度业绩预告》

中称，鉴于你公司目前存在控股股东资金占用及违规担保涉诉的情形，

并且部分涉诉案件已判决公司需承担连带责任，你公司将对上述事项

大额计提减值损失，预计造成的业绩亏损范围在 6.5亿元至 10.5亿元。

你公司 2019年 11月 25日披露的《关于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

会广西监管局＜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＞的公告》显示，经查，2016

年至 2018年，你公司及子公司通过直接或间接向关联企业划转资金、

代关联方还款、对外借款供关联企业使用、向关联方开具没有真实交

易背景的商业承兑汇票等方式，持续为你公司控股股东银河天成集团

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银河集团”）等关联方提供资金，各年金额分

别达 53,000万元、40,932万元、88,767万元，截至 2018年末，非经

营性占用资金余额为 47,411万元，占你公司 2018年度经审计净资产

的 34.10%；2016年 7月至 2018年 3月，你公司及子公司共计 15次

为银河集团等关联方对外借款提供担保，担保累计金额 154,430万元。

而你公司 2019年 4月 27日披露的《2018年年度报告》《非经营性资

金占用及其他关联资金往来情况的专项说明》和《关于公司自查对外

担保、资金占用等事项的进展公告》显示，截至 2018年末，银河集

团对你公司非经营性资金占用 37,400万元，占你公司 2018年度经审

计净资产的 26.90%；截至 2018 年末，你公司违规担保余额合计

141,701 万元。你公司在《延期公告》中披露“因审计机构考虑到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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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天成集团有限公司以及银河生物尚处于立案调查阶段，存在严重的

控股股东资金占用行为，故审计机构认为银行存款科目存在重大风险，

故项目组要求银河回函率达到 100%”。请你公司充分重视资金占用、

违规担保事项对你公司的影响，采取有效措施督促关联方偿还资金；

发生你公司为关联方贷款履行担保责任的，应采取有效措施追回担保

款项；并及时披露上述事项进展情况、提示相关风险。请你公司年审

会计师充分重视你公司前期相关公告中披露的金额与《行政处罚事先

告知书》中金额存在的差异及其产生原因，充分评估对你公司 2019

年财务报告及审计工作的影响，尤其关注减值计提的合理性及减值金

额的准确性、预计负债计提的充分性、资金真实性及往来款项的性质、

是否涉及前期会计差错更正等。 

请你公司于 2020年 4月 30日前将上述事项的核实情况书面回复

我部，涉及需披露事项的，请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同时，提醒你

公司及全体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严格遵守《证券法》《公司法》

等法规及《股票上市规则》的规定，真实、准确、完整、及时、公平

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根据本所《关于支持上市公司做好 2019年年度报告审计与披露

工作的通知》（深证上〔2020〕275号），确因疫情影响客观上无法按

期开展审计工作及披露 2019年经审计年度报告的，方可依据通知规

定延期披露 2019年经审计年度报告。我部将加强对上市公司延期披

露经审计年度报告事项的监管，发现与实际情况不符的，将依法依规

严肃处理。 

特此函告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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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圳证券交易所 

公司管理部 

2020年 4月 27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